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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名雕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

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

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

深圳市名雕装饰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

议于 2025 年 4 月 24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。会议通知已于

2025 年 4 月 14 日以书面、电子邮件等形式向所有董事发出。本次董事会应到董

事 7 名，实到董事 7 名（其中董事叶绍东先生、独立董事徐沛先生、独立董事罗

伟豪先生和独立董事蔡强先生以通讯方式参加），会议由董事长蓝继晓先生主持，

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，会议的召开符合《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

的有关规定。 

二、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

1、审议《2024 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7 票；反对 0 票；弃权 0 票。本议案获得通过。 

与会董事认真听取了公司总经理蓝继晓先生所作的《2024 年度总经理工作

报告》，认为该报告客观、真实地反映了 2024 年度公司落实董事会及股东大会

决议、管理生产经营、执行公司各项制度等方面的工作及取得的成果。 

2、审议《202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7 票；反对 0 票；弃权 0 票。本议案获得通过。 



 

 

2024 年，全体董事认真负责、勤勉尽职，为公司董事会的科学决策和规范运

作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。公司董事会严格按照法律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及《公

司章程》的规定，贯彻落实股东大会的各项决议，认真履行职责，不断规范公司

治理。 

独立董事徐沛先生、蔡强先生、罗伟豪先生向董事会提交了《独立董事 2024

年度述职报告》，并将在公司 2024 年度股东大会上述职，《2024 年度董事会工

作报告》及《独立董事 2024 年度述职报告》详见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。 

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 

3、审议《202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7 票；反对 0 票；弃权 0 票。本议案获得通过。 

经广东司农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审计，公司 2024 年度实现营业

收入 67,386.12 万元，比上年下降 14.07%；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4,068.12

万元，比上年上升 4.08%。 

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了该议案。 

《202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》详见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。 

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 

4、审议《2025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7 票；反对 0 票；弃权 0 票。本议案获得通过。 

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了该议案。 

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 

5、审议《202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7 票；反对 0 票；弃权 0 票。本议案获得通过。 

经广东司农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审计，公司 2024 年度经审计合

并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40,681,231.21 元，其中母公司 2024 年度实现的净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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润为 86,322,645.28 元，根据《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按 2024 年度母

公司实现净利润的 10%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8,632,264.53 元。截至 2024 年 12

月 31 日，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——主板上市公

司规范运作》有关规定，公司以合并报表、母公司报表中可供分配利润孰低的原

则，确定实际可供分配利润为 312,603,825.93 元。 

根据《公司章程》关于利润分配政策的相关规定，公司拟进行 2024 年度利

润分配，具体分配的预案为：以公司目前的总股本 133,340,000 股扣减公司回购

专用证券账户股份 1,950,000 股后的 131,390,000 股为基数，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

派发人民币 2.5 元（含税）现金股利，共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32,847,500.00 元

（含税）。本次利润分配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，不送红股。剩余未分配利

润结转以后年度分配。 

公司利润分配方案公布后至实施前，如公司总股本扣减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

户中股份由于股权激励行权、可转债转股、股份回购等原因而发生变化的，将按

照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对分配总金额进行调整。 

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证监会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—上市公

司现金分红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等规定，相关方案符合公司确定的利润分配政策、

利润分配计划、股东长期回报规划以及做出的相关承诺。公司的现金分红水平与

所处行业上市公司平均水平无重大差异。 

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了该议案。 

《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》同日刊登于《证券时报》《上海证券报》

及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。 

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负责办理本次利润分配的相关事宜。 

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 

6、审议《关于确认 2024 年度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及 2025 年度

薪酬方案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0 票；反对 0 票；弃权 0 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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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了该议案。因本议案与全体董事利益相关，

全体董事回避表决，直接提交至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 

7、审议《2024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7 票；反对 0 票；弃权 0 票。本议案获得通过。 

公司董事会对公司 2024 年内部控制情况进行了自查和评价，并编制了《2024

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》。公司董事会认为：公司已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和

公司的实际情况建立了较为健全的内部控制制度体系，2024 年度公司内部控制

得到有效执行，不存在重大缺陷，公司将根据国家法律法规体系和内外部环境的

变化情况，不断完善内部控制制度，强化规范运作意识，加强内部监督机制，促

进公司长期健康发展。 

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了该议案。 

广东司农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出具了《2024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

告》，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。 

《2024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》详见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。 

8、审议《关于续聘公司 2025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7 票；反对 0 票；弃权 0 票。本议案获得通过。 

同意续聘广东司农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为本公司 2025 年度审计

机构，聘用期一年。2025 年度审计总费用为 100 万元，其中年度报告审计费用

80 万元，内部控制审计报告费用 20 万元。 

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了该议案。 

《关于续聘公司 2025 年度审计机构的公告》同日刊登于《证券时报》《上

海证券报》及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。 

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 

9、审议《关于公司 2024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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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决结果：同意 7 票；反对 0 票；弃权 0 票。本议案获得通过。 

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了该议案。 

《2024 年年度报告摘要》同日刊登于《证券时报》《上海证券报》及巨潮资

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，《2024 年年度报告》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

（www.cninfo.com.cn）。 

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 

10、审议《关于 2025 年第一季度报告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7 票；反对 0 票；弃权 0 票。本议案获得通过。 

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了该议案。 

《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》同日刊登于《证券时报》《上海证券报》及巨潮资

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。 

11、审议《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7 票；反对 0 票；弃权 0 票。本议案获得通过。 

同意公司及子公司使用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00,000 万元（含）的闲置自有

资金购买由商业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发行的中低风险、流动性好的理财产品。 

《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》同日刊登于《证券时报》《上

海证券报》及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。 

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 

12、审议《关于向银行申请融资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7 票；反对 0 票；弃权 0 票。本议案获得通过。 

同意公司向银行申请融资综合授信额度总计不超过人民币 27,000 万元整

（最终以银行实际审批的授信额度为准），同时授权公司董事长蓝继晓先生全权

负责签署与银行融资综合授信额度相关事项的法律文件，授权期限为董事会审议

通过起一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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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关于向银行申请融资综合授信额度的公告》同日刊登于《证券时报》《上

海证券报》及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。 

13、审议《董事会关于独立董事独立性自查情况的专项报告》的议案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7 票；反对 0 票；弃权 0 票。本议案获得通过。 

《董事会关于独立董事独立性自查情况的专项报告》详见巨潮资讯网

（www.cninfo.com.cn）。 

14、审议《2024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履职情况评估报告》的议案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7 票；反对 0 票；弃权 0 票。本议案获得通过。 

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了该议案。 

《 2024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履职情况评估报告》详见巨潮资讯网

（www.cninfo.com.cn）。 

15、审议《关于提请召开公司 2024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7 票；反对 0 票；弃权 0 票。本议案获得通过。 

同意公司于 2025 年 5 月 16 日召开 2024 年度股东大会，本次股东大会采取

现场投票、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。 

《关于召开 2024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》同日刊登于《证券时报》《上海证

券报》及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。 

三、备查文件 

1、《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》； 

2、《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决议》； 

3、《第六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决议》； 

4、广东司农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出具的相关报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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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公告。 

 

 

深圳市名雕装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5 年 04 月 26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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